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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宪法常常被视为五四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据统计：“１９８２年宪法 １３８条中，借鉴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相同和相似的部分加在一起共 ９８条，占 ８７．６％。”〔１〕但八二宪法和五四宪法

在某种意义上却貌合神离，彭真曾说：“对于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

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１９５４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２〕

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政治协商会

议的规定，而八二宪法则对政治协商会议作出了宪法定位，这无疑是由于政治协商会议在建

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在共同纲领中的特殊身份。再比如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都将新中

国界定为人民民主国家，而八二宪法界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纲领和五

四宪法中都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而八二宪法序言却说：“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

期存在。”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中都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而八二宪法虽然在正文第一条

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修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但在序言中仍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

阶级专政”，这些实际上都是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某些要素在八二宪法中的残存。事实

上，八二宪法中诸多新增条款都是反思“文革”教训的结果，如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

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主要是针对“文革”中的大批斗

而言的；与之相对，很多条款没有被规定，同样是基于对“文革”的反思，如迁徙自由和罢工自

由。〔３〕 因此，八二宪法不是对五四宪法的简单回归，而是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

七八宪法的选择性的历史叠加，叠加的产物就是八二宪法内部多重的复合结构。

事实上，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八二宪法施行二十周年上的讲话已经指出了这种复合结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起来。”〔４〕不过这个“三统一”并不是三者简单的叠加，其内部有着非常复杂的逻辑结构，

这个结构是理解中国宪政的核心：首先是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变迁，及其去政治

化的政治意涵与隔离功能；其次是领导原则与代表原则的区分与统一，核心是领导原则对代

表原则的改造以及一套复杂的选举技术；最后是以法治、私有产权和人权为核心的新的宪政

设计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宪政结构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为新的变革准备了条件。

作为新中国的立国之基，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最具中国特色，虽然可以比附共和主

义传统，有阶级共和的影子，但实际上是党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就党的斗争策略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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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可谓是一大法宝。从共同纲领开始，统一战线的性质从民主到革命再到爱国，政治协商

会议的宪法地位也是一波三折，从准制宪会议的风光，到被请出宪法，再到重新回归宪法序

言，这一路的变迁道出了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宪政结构中非常独特的地位和职

能，它们不能进入到主权结构之中，但也不能被完全取消或排除，原因在于它们对真正的主

权结构“党 －人民代表大会”的形成和稳定至关重要，秘密所在便是它们所具有的“去政治

化”和“隔离”功能。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爱国，政治协商会议是党际协商机制，两者的结合使

得政党政治被排除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政治分歧有可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得到统

一，从而党的意志能够顺利进入到人民代表大会之中，进而成为国家意志。就宪法本身而

言，所谓党的领导，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并非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

导，而是通过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实现的。从五四宪法开始，宪法就牢牢地确立了党对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５〕通过统一战线广泛的代表性，党将领导权延伸到不同的阶级、基层、

界别和群体。七五宪法曾经试图消灭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

直接领导（第十六条），但旋即失败，七八宪法特别是八二宪法立刻改弦更张，这点对于理解

党的领导的实现机制特别重要。对于中国宪政制度来说，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看似不

重要，连“橡皮图章”都谈不上，但实际上却不可或缺，它们构成了八二宪法主权结构的隐性

之维，没有这一层结构，真正的主权结构是无法实现的。〔６〕

正是由于上述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特殊地位和职能，才使得“党 －人民代表大

会”这一主权结构得以形成并稳定存在，但这一主权结构并非所谓的“二元代表制”，因为党

是通过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代议机关，从而形成主权结

构中领导原则与代表原则的辩证存在。党的领导是以阶级的区分和排序作为前提条件的，

是以党的先锋队性质作为保障的，因此是一种政治领导；而人民代表大会是建立在平等的公

民身份之上的，恰恰要消除各种各样的身份差别。理解这一特殊的主权结构的关键点是领

导原则与代表原则的区分，以及代表原则如何被领导原则所改造，也就是说，人大代表之于

人民，亦如党之于工人阶级，在于他们在各自的地域、岗位、界别中的先锋队角色，他们具有

典型的表征性。领导原则对代表原则的改造主要是思想层面上的，但更依赖于一套复杂的

选举技术，由此呈现出一党执政国家极其特殊的政治结构，即党的权力组织系统和国家的权

力组织系统具有同构性，如此方能使主权结构有效运作，对这一同构性的揭示和研究，有助

于我们理解中国宪政的本质和未来。

如果说八二宪法的正文是共同纲领以来的历史叠加，那么四个修正案则可谓新的宪政

设计。宪法序言对指导思想、任务和目标的反复修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已经部

分完成了对人民共和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将人民共和国重新定位为现世理性主义的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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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总纲之中经济条款的反复修改，使得以私营经济和私性生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得以

从国家管制中释放出来，并逐步发育起来。依法治国、私有产权和人权条款一旦进入宪法，

就具有了规范力量，不只是空洞的教条。所有这些变化，在实践层面上改变了宪法赖以运作

的社会结构，在精神层面改变了宪法的思想基础，为八二宪法正文中的复合结构增加了新的

维度。例如，在解释宪法中的“专政”一词时，就必须要使得任何解释都能够经得住法治与

人权的拷问，“专政”这个概念自然慢慢地从对阶级敌人的随意处理转化为对犯罪分子的依

法处罚；对宪法中的其他条文的解释，包括对于主权各要素的结构关系的解释，同样要顾及

到法治、私有产权与人权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都要受到法治与

人权的节制。宪法之中内化了诸种不同的原则或价值，一旦它们被内化到宪法之中，它们就

必须在宪法的整体框架内进行解释，我们应该在其他价值的关照下理解每一种价值，“不是

分等级地组织它们而是以立体网络的形式组织它们”，必须将每一种价值或原则视为一个

更具包容性的价值结构中的一部分，对任何一个概念的解释，都需要参照这个结构中的其他

概念，否则就破坏了宪法的整体性和内部融贯性。〔７〕 八二宪法必须放置在这个多重复合结

构中整体性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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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八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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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八二宪法的研究多将侧重点放到其文本结构、规范条款和制度

意涵等方面，以“规范主义”（规范宪法学）为基本方法论。然而，最近两年政治宪法学“异军

突起”，制宪权、人民主权、政治决断等概念接踵进入宪法学研究视域，如果说规范宪法学是

对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传统政治宪法学的一次“反动”，新近兴起的政治宪法学则是对这

一“反动”的“再反动”。政治宪法学虽比规范宪法学表现出更多的哲学维度和文化自觉（主

体性）意识，但其分析力度还远远不够，为达固强补弱之目的，笔者提出一种“中道”、“实践”

和“通变”的政治哲学观，作为重新审视八二宪法的理论前提。

首先，重归“中道”的政治哲学。“中道”意味着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正所谓“极高明

而道中庸”。“中道”意味着“体用不二”，如近代大儒熊十力所言：“体者，对用而得名。但

体是举其自身全现为分殊的大用，所以说他是用的本体，绝不是超脱于用之外而独存的东

西。因为体就是用底（的）本体，所以不可离用去觅体。”〔１〕既然人民共和国的“道统”、“政

统”和“法统”都是由八二宪法来承载的，那么，八二宪法的所有条文———无论是序言、总纲

还是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条款，无论是政治和历史性较强的陈述性条款还是规范性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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